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
	序号
	责任
部门
	监管
职责
	监管依据
	与相关部门的
责任边界
	监管事项
	不履行监管
职责的情形

	1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教育处
分管负责同志：崔晓军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教育系统安全监督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3.《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
4.《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2017〕35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6.《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建立健全长效工作 机制的意见》(公通字〔2010〕38号)》

	1.对于社  会办学机构，按 照“谁审批、谁 负责”原则，由审批部门负责安全监管；
2.对未批准登记注册的民办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各类课外班， 由当地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担负起安全管理责任。
	1.负责教育系统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实施职责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含批准的幼儿园)的办学许可和安全监管管理，负责指导、监督学校开展教学设施、场所及接送学生车辆的安全管理 。
2.对学校组织的学生参加的大型校外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将安全教育纳入教育教学内容，指导学校开展安全教育。
3.指导、监督学校依法健全各项 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应急机制，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区域性学校安全风险清单，建立动态监测和数据搜集、分析机制，及时为学校提供安全风险提示，指导学校健全风险评估和预防制度 。
4.依法对学校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监督指导学校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5.突出暑期汛期，指导检查学校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
	存在玩忽职守、 指导监督不力等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发行职责，导致发生校园生产安全事故或重大风险的 。


	2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教育处
分管负责同志：崔晓军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校车安 全监督 管理
	1.《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17 号 )
2.《河北省<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冀政办发〔2015〕20号)
	公安机关在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校车的监管，严查校车  超员、超载、超速及其他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1.负责指导学校加强自有校车安全管理。
2.督促有关学校建立、健全和落实校车安全管理制度，将校车安全工作落实情况纳入使用校车的学校安全管理年度考核，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校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
3.指导、监督配备校车的学校、校车服务提供者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校车安全运行管理。
	其他玩忽职守、 失职渎职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重大风险的。

	3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卫健处
分管负责同志：王运震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医疗卫
生机构
安全监 督管理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2号)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 号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负责职责范围内医疗卫生机构的安全管理，督促指导相关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对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移交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进行查处。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需要审查批准或验收的，按照有关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或相关文件审核。
	








行政执法监督活动中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滥用职权的。
	

	4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卫健处
分管负责同志：王运震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职业健
康监督
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河北省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分工方案》(冀政办字〔2016) 143号)
3.《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原卫生部46号令，2016年1月19日修改）
	
	1.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 。
2.负责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依法监督用人单位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3.负责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查处职业病危害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移交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进行查处。
	在工作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造成重大职业病 危害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
	

	5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民政处
分管负责同志：张辉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养老机
构安全
监督管 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49 号 )
3.《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负责养老机构安全监督管理， 督促相关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指导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2.对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移交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进行查处。
	


未按规定履行日常 监管、组织开展隐患排 查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6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民政处
分管负责同志：张辉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宗教活
动场所
监督管
理
	

1.《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426 号 )
2.《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等级办法》(原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2 号 )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负责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2.对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移交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进行查处。
	



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弄虚作假， 导致发生重大安全风险 或生产安全事故的。

	7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文体处
分管负责同志：崔晓军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文化领域安全监督管理
	1.《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2.《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3.《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4.《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5.《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
	1.公安部门按照职责范围负责对可以开展大型群众性的活动进行安全管理工作。
[bookmark: _GoBack]2.公安部门按照职责范围针对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安全设施、设备等方面进行安全管理。

	1.做好对文化市场各经营单位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按照监管职责，依据监管责任清单做好文化领域各单位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3.督促文化领域各单位遵守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指导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文化领域各单位安全管理工作。
	1.未落实日常监管责任，未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或者未按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2.未定期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工作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8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文体处
分管负责同志：崔晓军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旅游安 全监督 管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2.《旅行社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唐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
	

交警五队按照职责范围负责旅行社旅游包车的检查工作，确保驾驶员和游客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1.负责贯彻执行旅游管理的法律、法规，做好辖区内旅游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督促行业单位制定并完善安全管理责任制、隐患排查整治制度等内容，督促各经营单位将各项安全管理内容落实到位。
3.督促相关单位遵守安全生产工作各项法律法规，指导行业单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1. 未落实日常监管责任，未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工作或者未按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2. 未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导致发生安全事故。

	9 
	责任处室：社会事务局文体处
分管负责同志：崔晓军
主要负责同志：郝国营
	体育行 业安全 监督管 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2.《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
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17号)
3.《室外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办法》(体群字 (2017)61号)
4.《河北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
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 (2015)第2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1.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由其他部门主办或审批的重要体育赛事，由主办或审批部门负责安全监管；
2.群众性健身器材安全监管，由建设管理方承担；
3.无需审批的，由所在地乡镇、街道负责安全监管。
	1.负责体育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
2.负责体育部门建设管理的公共体育设施运行、高危险体育项目、体育部门组织的重要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活动的安全监督管理。
3.负责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单位(场所)的安全监督管理，督促相关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指导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4.对非法违法行为，及时移交有执法权限的部门进行查处。
	监管过程中存在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行为，导致发生重大安全风险或安全事故的 。


注：《社会事务局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即本清单）参照《河北省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冀政字〔2020〕22号）制定，对我局暂无职能的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卫健部门负责），暂无监管对象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机构安全监督管理（民政部门负责），本系统直属单位安全监督管理（退役军人服务部门负责），玻璃栈道类高风险旅游项目安全监督管理（文旅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工程和考古发掘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文物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单位及博物馆、纪念馆安全监督管理（文物部门负责）事项未在此清单中体现，如省、市、上级部门监管责任清单有调整，请以最新调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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